
重庆市国家职业资格

鉴定呈报表

（预备技师）

姓   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　　

所在技师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　　
申报职业(工种)：                  　　
填  表  时  间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

填　表　说　明

一、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，对于没有填写内容的项目，须在该栏内注明“无”。申报人对自己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发现弄虚作假，取消其评审资格。
二、本表一式两份，通过考评取得国家职业资格二级、一级的人员，其申报表存入本人人事档案一份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留存一份。

三、本表用A4纸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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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所学专业及年级
	

	已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编码
	

	申请鉴定（职业）工种
	

	申请职业资格等级
	预备技师

	所学专业课程或相关专业课程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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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  月   日


	理论知识

考    核
	考试时间
	级  别
	成  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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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月日

	  备   注
	1、证书编号：


	此栏粘贴本人学历证书复印件




	此栏粘贴本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




	此栏粘贴本人取得相关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（复印件应清楚显示职业工种名称、等级、学历、证书编号、鉴定结果等信息）




说明：复印件材料应清晰、完整，内容不得涂改。

